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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 期 院會紀錄

提案人：陳節如  林佳龍 

連署人：黃偉哲  葉宜津  尤美女  李俊俋  陳其邁  

許添財  蘇震清  管碧玲  鄭麗君  趙天麟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二十九案，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劉委員建國：（14 時 2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黃委員偉哲等 17 人，鑑於民生飲用水是否

符合標準攸關民眾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，政府本應嚴格把關，然而自來水公司位於雲林縣元長鄉

第二淨水場，卻遭媒體踢爆在去年 7 月即被驗出含「砷」超標，此外，北港第二淨水場也被驗出

含「砷」；因「砷」係一級致癌物並可導致烏腳病，民眾聞訊均大表不滿，顯示政府相關單位嚴

重失職，且經現場會勘瞭解後，得知元長鄉第二淨水場竟然完全沒有除「砷」設備，致使第 7 號

井於枯水期水量下降時出現含「砷」過高異常現象，民眾飲用水安全被漠視，基此，爰要求經濟

部應於兩個月內清查全台各縣市自來水供水系統設備，如無除「砷」設施者應立即改善並加強保

護各水源地及水質檢測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劉建國、黃偉哲等 17 人，鑑於民生飲用水是否符合標準攸關民眾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，

政府本應嚴格把關，然而自來水公司位於雲林縣元長鄉第二淨水場，卻遭媒體踢爆在去年 7 月即

被驗出含「砷」超標，此外，北港第二淨水場也被驗出含「砷」；因「砷」係一級致癌物並可導

致烏腳病，民眾聞訊均大表不滿，顯示政府相關單位嚴重失職，且經現場會勘瞭解後，得知元長

鄉第二淨水場竟然完全沒有除「砷」設備，致使第 7 號井於枯水期水量下降時出現含「砷」過高異

常現象，民眾飲用水安全被漠視，基此，爰要求經濟部應於兩個月內清查全台各縣市自來水供水系

統設備，如無除「砷」設施者應立即改善並加強保護各水源地及水質檢測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提案人：劉建國  黃偉哲 

連署人：田秋堇  陳節如  許智傑  劉櫂豪  吳宜臻  

李俊俋  蘇震清  吳秉叡  許添財  薛 凌  

高志鵬  蔡煌瑯  林佳龍  蔡其昌  葉宜津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三十案，請提案人段委員宜康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段委員宜康：（14 時 2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鑑於西藏情勢日益嚴峻，各國政府、國會及國際組

織如聯合國、歐盟，甚至像緬甸的國會，都紛紛表達關切及聲援。我國政府也在 2009 年簽署聯

合國兩人權公約，希望能打造臺灣的人權環境與世界接軌。作為臺灣最高的民意機構，作為中華

民國的國會，我們都應該對西藏的情勢、對圖博人民表達關切。所以，本席在這裡期待大家能夠

共同支持，可以通過決議，對西藏今日所發生之事，能夠表達最起碼的關心。希望能夠呼應世界

各國對於人權的維護，也希望維護西藏人權，尊重藏人宗教自由，維護藏人獨特的文化及族群認

同，保障藏人民族自決之權利。謝謝。 


